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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相關法規

一、「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相關法規」重點整理

（一）社會秩序維護法總則

法例

▲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公布施行，有三點重要意義：

警察的【權限縮減】：除了只能裁處【罰鍰】、【沒入】、【申誡】之案件

外，對於有關裁處【拘留】、【停止營業】、【勒令歇業】的案件，不得處

理，須移交【簡易法庭法官】裁定，不得有建議意見。

對於【過失犯】不處拘留，對【故意犯】拘留期限只有【三天以下】，比以

前拘留【七天】縮短一半，較符合人性。

對於【軍人】觸犯社會秩序維護法，不再像以前，移由【軍法機關】或其單

位來處理，而改由【警察機關】、【司法機關】來處理，完全符合法律公平

性。

▲為【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特制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一條）。

▲違反社會秩序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社會秩序維護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條）。

▲行為後社會秩序維護法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規定。但裁處前之規定有

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三條）。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者，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者，以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四條）。

【註：行政法院民國七十二年判字第一七一九號裁判：「按『商業及其分支機

構，除第四條規定外，非經登記不得開業。』『違反第三條規定未經登

記，即行開業者，除由主管機關命令停業外，處商業負責人三千元以下

罰鍰。』又『本法第三條所稱非經登記，不得開業，係指非經主管機關

核准登記，並領得登記證後，不得開業。』分別為商業登記法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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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所明定。本件原告未經被告機關核准

商業登記，即擅自在永和市開設君后美容指壓中心營業，僱用無執業許

可之按摩女子為男客按摩，經台北縣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查獲等事實，

為原告所不否認。從而被告機關依首開規定處以罰鍰三千元並命令停業

，洵無違誤。原告主張其上開行為既經台北縣警察局永和分局依違警罰

法（現為社會秩序維護法所取代）第五十四條第十一款、第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裁決罰鍰一百元，並勒令歇業，被告機關即不得再依商業登記

法規定處罰云云。查違警罰法與商業登記法乃二種不同之法律，非僅其

主管機關各別，一為警察局，一為建設局，且其保護目的及對象亦有不

同，前者目的在維持社會一般的安寧秩序，後者則在維護具有特殊性之

經濟秩序，原告既同時違反上開二項法律之規定，除警察機關依違警罰

法予以處罰外，被告機關另依商業登記法有關規定處罰，要難謂有重複

處罰情事。原告主張二者之主管機關相同，保護目的及對象亦相同，顯

屬誤會，本件為行政罰，亦無適用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之餘地，原告起

訴意旨，非有理由。」】

▲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計算（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五條）。而稱

未滿、逾者，均不含本數。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解散命令、檢查命令、禁止或勸阻，應以【書面】為之

。但情況緊急時，得以【口頭】為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條）。

【註：解散命令，指負有維持公共秩序職責之公務員，對非法聚合之多數人，

所為要求分散離去之意思表示。其性質屬於對人之一般處分。解散命令

自應由警察機關或該管公務員於具體個案中，以書面行使為原則；唯遇

有情況緊急時，始以口頭為之，則為例外。】

▲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解散命令、檢查命令、禁止或勸阻，由【警察機關或該

管公務員】為之。

因他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致其權益直接遭受危害之人，亦得為【口頭勸

阻】（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二條）。

責任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不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但出於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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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罰以拘留】，並【得減輕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七條）。

▲下列各款之人之行為，【不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條）

【未滿十四歲人】。

【心神喪失人】。

未滿十四歲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者，得責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

相當之人加以管教】；無人管教時，得送交【少年或兒童福利機構】收容。

心神喪失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者，得責由其【監護人加以監護】；

無人監護或不能監護時，得送交【療養處所監護或治療】。

▲下列各款之人之行為，得【減輕處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九條）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

滿七十歲人。

精神耗弱或瘖啞人。

前項第一款之人，於處罰執行完畢後，得責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相當之人加

以管教。

第一項第三款之人，於處罰執行完畢後，得責由其監護人加以監護；無人監護

或不能監護時，得送交療養處所監護或治療。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九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責由【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其他相當之人】加以管教或監護者，應以【書面】通知

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三條）。

▲【未滿十八歲人、心神喪失人或精神耗弱人】，因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疏

於管教或監護】，致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者，除依前兩條規定處理外

，按其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處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但其【處罰以

罰鍰或申誡】為限（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條）。

▲依法令之行為，【不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一條）。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十二條）。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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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力】之行為，不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四條）。

▲二人以上，共同實施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者，【分別處罰】。其利用他

人實施者，依其所利用之行為處罰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五條）。

▲教唆他人實施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者，【依其所教唆之行為】處罰（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十六條）。

▲幫助他人實施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者，【得減輕處罰】（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十七條）。

▲經營特種工商業者之代表、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關於業務上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之行為，【得併罰其營業負責人】。

前項特種工商業，指與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有關之營業；其範圍，由【內政部

】定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八條）。

處罰

▲處罰之種類如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九條）

拘留：【一日以上，三日以下】；遇有依法加重時，合計【不得逾五日】。

【註：拘留，為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種類之一，屬行政罰，即將被處罰人拘

禁於拘留所內，以拘束其身體自由之處罰。寓有「閉門悔過、自我教

育」作用，亦為該法最嚴重之處罰。】

勒令歇業。

停止營業：【一日以上，二十日以下】。

罰鍰：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三萬元以下；遇有依法加重時，【合計不得逾新

臺幣六萬元】。

沒入。

申誡：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之裁處，應符合【比例原則】。

【註：內政部警政署八十二年六月一日警署刑司字第五三○九號函：按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十九條規定，罰鍰：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三萬元以下；遇有

依法加重時，合計不得逾新臺幣六萬元。且分則各條款之法定罰鍰額度

，上下限幅度相差甚大，裁量之空間極為寬廣，為避免同類案件量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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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過大，於八十一年四月份召開之刑事偵防分區（北、中、南）座談會

中曾提示：「警察機關於裁處罰緩時，如無加重、減輕或從重、從輕之

特別情狀時，其宣告罰宜以違反條款法定罰上限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範

圍內予以量定為妥適。」邇來發現一部分警察機關對於裁處罰鍰案件，

其罰鍰額度高低懸殊，難期公平，易招物議，應改進檢討。】

▲處罰有【二種以上】加重或減輕者，【遞加或遞減】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案件處理辦法第四條）。

▲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十日內】完納。

被處罰人依其經濟狀況不能即時完納者，得准許其於【三個月內分期完納】。

但遲誤一期不繳納者，以遲誤當期之到期日為餘額之完納期限。

罰鍰逾期不完納者，警察機關得聲請【易以拘留】。

在罰鍰應完納期內，被處罰人【得請求易以拘留】（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條

）。

▲罰鍰逾期不完納【易以拘留】者，警察機關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四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以聲請書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

被處罰請求易以拘留者，【應以書面載明請求意旨】，提出於原處分或原移送

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四十五條）。

▲聲請易以拘留案件，被處罰人欲完納罰鍰者，【應予准許】。

前項情形尚未裁定者，警察機關應即向簡易庭撤回易以拘留之聲請（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四十六條）。

▲裁處罰鍰確定之案件，被處罰人未於【執行通知單送達之日】起【十日內】繳

清罰鍰或准予分期繳納罰鍰案件遲誤一期不繳納者，分局應於【三日內】檢齊

卷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聲請該管簡易庭裁定易以

拘留】。罰鍰應完納期內，被處罰人請求易以拘留者，亦同（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案件處理規範第八一○條）。

▲罰鍰逾期不完納聲請易以拘留案件，【在執行時效內，被處罰人得繳納罰鍰】

。

前項罰鍰之繳納，該管分局應分別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及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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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辦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

件處理規範第八一一條）。

▲易以拘留方執行中，被處罰人繳納罰鍰者，其執行拘留【不滿一日之零數】，

應以【時】為計算單位，按裁定之折算標準比例折算折抵罰鍰；其有【不滿一

小時之零數】者，概【以一小時計算】（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規範第

八一二條）。

▲警察機關聲請易以拘留之案件，簡易庭應於受理後【二日內】，迅速裁定並製

作正本送達，經提起抗告者，普通庭亦應依上開期限辦理（法院辦理社會秩序

維護法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二十點）。

▲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稱【裁處確定】，係指下列各款情形而言：（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五條）

經警察機關處分之案件，受處分人未依法聲明異議者，其處分【自處分書送

達之翌日起，至第五日期滿時】確定。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簡易庭】關於聲明異議案件之裁定，【於裁定宣示或送

達時確定】。

簡易庭就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四十五條案件所為之裁定，受裁定人於原移送之

警察機關未依法提起抗告者，其裁定【自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至第五日期

滿時定】。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普通庭】關於抗告案件之裁定，【於裁定宣示或送達時

確定】。

捨棄抗告權、撤回聲明異議或抗告之案件，其裁處【於其捨棄或撤回書狀送

達受理機關或原裁處機關時】確定。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處罰，於裁處確定後，應即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

編第四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八章及其他有關執行之規定，

迅速貫徹執行。並注意下列事項：（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規範第八○

一條）

分局自行處分案件應就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五款情形，分別依職權確認裁處確定情形或俟獲簡易庭關於案件確

定或終結之通知後，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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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簡易庭裁定案件，應就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五條第三款

至第五款規定情形，俟獲【簡易庭或普通庭】關於案件確定或終結之通知，

辦理執行事宜。

前項情形，如未能適時獲得通知書，應主動洽明，以利執行。

▲罰鍰易以拘留，以【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九百元以下折算一日】。但易以拘留期

間不得【逾五日】。

罰鍰總額折算逾五日者，以罰鍰總額與五日之日數比例折算。

易以拘留【不滿一日之零數不算】。

易以拘留期內繳納罰鍰者，以所納之數，依裁定所定之標準折算扣除拘留之期

間（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一條）。

▲下列之物【沒入】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二條）

【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所生或所得之物】。

【查禁物】。

前項第一款沒入之物，以【屬於行為人所有者】為限；第二款之物，不問屬於

行為人與否，沒入之。

供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所用之物，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得沒入之。但沒

入，【應符合比例原則】。

▲社會秩序維護法所稱【查禁物】，係指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違禁

物以外，【依法令禁止製造、運輸、販賣、陳列或持有之物】（違反社會秩序

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六條）。

▲沒入，【與其他處罰併宣告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單獨宣告沒

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三條）

【免除其他處罰者】。

【行為人逃逸者】。

【查禁物】。

【註：司法院八十一年廳刑二字第一三七○二號函：關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案件應沒入之物，警察機關作成處分時漏未併予沒入，除有符合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二十三條但書規定得單獨宣告沒入之情形外，不得再另為沒

入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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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數行為，分別處罰。但於警察機關通知單送達或逕行通

知前，違反同條款之規定者，【以一行為論，並得加重其處罰】。

一行為而發生二以上之結果者，【從一重處罰】；其違反同條款之規定者，【

從重處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四條）。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數行為，【分別裁處並分別執行】。但執行前之數確定

裁處，依下列各款規定執行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五條）

裁處多數拘留者，併執行之，合計【不得逾五日】。

裁處多數勒令歇業，其營業處所相同者，執行其一；營業處所不同者，併執

行之。

裁處多數停止營業者，併執行之；同一營業處所停止營業之期間，合計【不

得逾二十日】。

分別裁處勒令歇業及停止營業，其營業處所相同者，僅就勒令歇業執行之；

營業處所不同者，併執行之。

裁處多數罰鍰者，併執行之，合計不得逾【新臺幣六萬元】；如易以拘留，

合計不得【逾五日】。

裁處多數沒入者，併執行之。

裁處多數申誡者，併一次執行之。

裁處不同種類之處罰者，併執行之。其中有勒令歇業及停止營業者，依第四

款執行之。

▲執行前之數確定裁處，由【繫屬在先】之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製作合併執行書定其應執行之處罰，交付被處罰人，並執行之。

執行中或執行後發覺有應合併執行之處罰而未合併者，應更定其應執行之處罰

並就未執行部分執行之。更定之合併執行書，發覺在執行中者當場交付，在執

行後者送達之。

前二項定其應執行之處罰者，被處罰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亦得請求【繫

屬在先之警察機關】辦理之。

第一項、第二項執行情形應通知【有關警察機關】（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處理辦法第四十八條）。

▲分局執行處罰時，應依職權查明或詢明被處罰人無其他應合併執行之確定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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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相關法規

處，並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五條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

四十八條規定辦理；其經被處罰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請求者，亦同（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規範第八○二條）。

▲經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執行完畢，【三個月】內再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

為者，得加重處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六條）。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六條所稱【再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者，【不以

前後兩次行為均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同條款之規定為限】（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處理辦法第七條）。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人，於其行為未被發覺以前【自首】而受裁處者，

【減輕或免除其處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七條）。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案件，量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

，為量罰輕重之標準：（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八條）

違反之【動機、目的】。

違反時【所受之刺激】。

違反之【手段】。

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行為人之【品行】。

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行為後之【態度】。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之情節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依法令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前項之規定，【減輕其處罰】（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二十九條）。

▲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之加重或減輕標準如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三十條）

拘留或罰鍰之加重或減輕，得加至或減至【本罰之二分之一】。

因處罰之加重或減輕，致拘留有不滿一日、罰鍰不滿新臺幣三百元之零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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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零數不算。

因處罰之減輕，致拘留不滿一日、罰鍰不滿新臺幣三百元者，易處申誡或免

除之。

時效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逾二個月】者，警察機關不得訊問、處罰、並不

得移送法院。

前項期間，自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成立之日起算】。但其行為有連續或

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三十一條）。

【註：法務部八十一年法律字第○八六六八號函：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二十三

條係對於「物」所為單獨宣告沒入之規定；同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係對

於「行為人之行為」處罰之時效規定，二者規範對象各有不同，合先敘

明。又前揭同法第二十三條但書第三款既規定查禁物得單獨宣告沒入，

應不以有行為人存在為前提，亦不以有違反社會秩序行為為必要，縱令

無行為人或違反社會秩序行為，均得就查禁物單獨宣告沒入，自無同法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就行為人行為處罰時效規定之適用。】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為之處罰，其為【停止營業、罰鍰、沒入、申誡者】，

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為【拘留、勒令歇業

】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六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

分期繳納罰鍰而遲誤者，前項三個月之期間，【自其遲誤當期到期日之翌日起

算】。其經易以拘留者，自法院裁定易以拘留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

者】，免予執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三十二條）。


